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2號

異  議  人  莊秀月 

相  對  人  吳佳慧 

代  理  人  劉哲宏律師

            陳廷瑋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交地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

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裁定（112年度司執

字第10106號，下稱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1487號、111

年度簡上字第228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拆

屋交地強制執行。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相對人應將坐落台

南市○○區○○○段0000地號如系爭執行名義附圖編號A部

分位置土地上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異議人。雖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106號事件實施強制

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相對人僅拆除越界部分土地

「上方」之建物，並未拆除其鋪設於原占用地面上之混凝

土、地磚，且未移除原占用土地下方之蓄水池、基礎版、鋼

筋水泥等，其拆除不完全，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依法仍

應繼續執行。原裁定認執行程序已終結，並駁回異議人之異

議，尚有未洽，依法聲明異議。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定有明

文。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

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

者，不得排除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有明文。次按拆屋還

地之目的係在保障所有權人對其所有土地圓滿支配之狀態，

債務人須依系爭執行名義將占用之建物完全拆除，回復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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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占有並建築建物「前」之狀態，將土地交還所有權人，使

所有權人得以依尚未建築建物時之狀態使用土地，拆屋還地

之目的始能達成。而建築房屋時所奠定之地基，為房屋賴以

存在之基礎，二者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房屋之地基已因附合

而成為房屋之重要成分，是拆除房屋返還土地，必然須連同

地基一同拆除，始符合經驗法則。經查：

　㈠本院於113年10月9日會同兩造及台南市台南地政事務所人員

勘驗現場結果，相對人固已拆除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之

建物，惟相對人原越界占用土地上仍遺留相對人原鋪設之混

凝土地板及地磚，此有勘驗筆錄及照片可憑，而上開遺留於

土地上之混凝土地板及地磚，係相對人於建築房屋時所鋪

設，為原建物之一部分，本應一併拆除，相對人未予拆除及

將拆除所生廢棄物自現場移除，自不能認已履行完畢。

　㈡另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原占用土地範圍「下方」尚遺留相對

人建築時建造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物，並舉相對

人建物新建工程設計建築圖說（一層平面圖有標示「蓄水

池」附於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及台中市

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3頁（記載鑑定標的物拆除部分僅為

後側外牆、樓板及地下基礎版…）等資料以為釋明。惟異議

人所述上情是否確屬實情，因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有土石覆

蓋而無法以肉眼辨識，仍須將覆蓋之土石翻開，始能查明；

另觀諸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報告內容亦僅針對地面「上

方」之建物拆除工程為評估，亦「未」就如拆除土地下方之

基礎版、蓄水池等物進行安全鑑定（包括拆除工法、風險評

估等），尚難逕認相對人已依執行名義內容履行完畢。

　㈢是依相對人拆除越界部分地上建物後之目前土地現況，原越

界占用地面上仍遺留混凝土地板、地磚及廢棄土石，自應由

相對人續為拆除並將廢棄物全部移除。再者，原越界占用部

分土地下方是否仍遺留有相對人於建築時為原建物使用而建

造之蓄水池、基礎板、鋼筋水泥等物？如有上開建物附屬

物，拆除方法及安全評估為何？此攸關相對人是否完成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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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地，達到回復異議人圓滿使用其土地之目的。原裁定均未

予調查審認，即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當。

三、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相對人已履行完畢為由終結系爭執行程

序，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

不當，求予廢棄，核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並由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

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雅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尚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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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2號
異  議  人  莊秀月  
相  對  人  吳佳慧  
代  理  人  劉哲宏律師
            陳廷瑋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交地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裁定（112年度司執字第10106號，下稱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1487號、111年度簡上字第228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拆屋交地強制執行。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相對人應將坐落台南市○○區○○○段0000地號如系爭執行名義附圖編號A部分位置土地上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異議人。雖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106號事件實施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相對人僅拆除越界部分土地「上方」之建物，並未拆除其鋪設於原占用地面上之混凝土、地磚，且未移除原占用土地下方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其拆除不完全，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依法仍應繼續執行。原裁定認執行程序已終結，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依法聲明異議。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定有明文。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有明文。次按拆屋還地之目的係在保障所有權人對其所有土地圓滿支配之狀態，債務人須依系爭執行名義將占用之建物完全拆除，回復至無權占有並建築建物「前」之狀態，將土地交還所有權人，使所有權人得以依尚未建築建物時之狀態使用土地，拆屋還地之目的始能達成。而建築房屋時所奠定之地基，為房屋賴以存在之基礎，二者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房屋之地基已因附合而成為房屋之重要成分，是拆除房屋返還土地，必然須連同地基一同拆除，始符合經驗法則。經查：
　㈠本院於113年10月9日會同兩造及台南市台南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現場結果，相對人固已拆除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之建物，惟相對人原越界占用土地上仍遺留相對人原鋪設之混凝土地板及地磚，此有勘驗筆錄及照片可憑，而上開遺留於土地上之混凝土地板及地磚，係相對人於建築房屋時所鋪設，為原建物之一部分，本應一併拆除，相對人未予拆除及將拆除所生廢棄物自現場移除，自不能認已履行完畢。
　㈡另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原占用土地範圍「下方」尚遺留相對人建築時建造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物，並舉相對人建物新建工程設計建築圖說（一層平面圖有標示「蓄水池」附於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及台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3頁（記載鑑定標的物拆除部分僅為後側外牆、樓板及地下基礎版…）等資料以為釋明。惟異議人所述上情是否確屬實情，因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有土石覆蓋而無法以肉眼辨識，仍須將覆蓋之土石翻開，始能查明；另觀諸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報告內容亦僅針對地面「上方」之建物拆除工程為評估，亦「未」就如拆除土地下方之基礎版、蓄水池等物進行安全鑑定（包括拆除工法、風險評估等），尚難逕認相對人已依執行名義內容履行完畢。
　㈢是依相對人拆除越界部分地上建物後之目前土地現況，原越界占用地面上仍遺留混凝土地板、地磚及廢棄土石，自應由相對人續為拆除並將廢棄物全部移除。再者，原越界占用部分土地下方是否仍遺留有相對人於建築時為原建物使用而建造之蓄水池、基礎板、鋼筋水泥等物？如有上開建物附屬物，拆除方法及安全評估為何？此攸關相對人是否完成拆屋還地，達到回復異議人圓滿使用其土地之目的。原裁定均未予調查審認，即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當。
三、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相對人已履行完畢為由終結系爭執行程序，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核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並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雅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尚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2號
異  議  人  莊秀月  
相  對  人  吳佳慧  
代  理  人  劉哲宏律師
            陳廷瑋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交地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
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裁定（112年度司執
字第10106號，下稱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1487號、111
    年度簡上字第228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拆
    屋交地強制執行。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相對人應將坐落台
    南市○○區○○○段0000地號如系爭執行名義附圖編號A部分位置
    土地上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異議人。雖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106號事件實施強制執行（
    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相對人僅拆除越界部分土地「上方
    」之建物，並未拆除其鋪設於原占用地面上之混凝土、地磚
    ，且未移除原占用土地下方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
    ，其拆除不完全，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依法仍應繼續執
    行。原裁定認執行程序已終結，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
    未洽，依法聲明異議。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定有明文
    。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
    ，及於土地之上下。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
    ，不得排除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有明文。次按拆屋還地
    之目的係在保障所有權人對其所有土地圓滿支配之狀態，債
    務人須依系爭執行名義將占用之建物完全拆除，回復至無權
    占有並建築建物「前」之狀態，將土地交還所有權人，使所
    有權人得以依尚未建築建物時之狀態使用土地，拆屋還地之
    目的始能達成。而建築房屋時所奠定之地基，為房屋賴以存
    在之基礎，二者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房屋之地基已因附合而
    成為房屋之重要成分，是拆除房屋返還土地，必然須連同地
    基一同拆除，始符合經驗法則。經查：
　㈠本院於113年10月9日會同兩造及台南市台南地政事務所人員
    勘驗現場結果，相對人固已拆除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之
    建物，惟相對人原越界占用土地上仍遺留相對人原鋪設之混
    凝土地板及地磚，此有勘驗筆錄及照片可憑，而上開遺留於
    土地上之混凝土地板及地磚，係相對人於建築房屋時所鋪設
    ，為原建物之一部分，本應一併拆除，相對人未予拆除及將
    拆除所生廢棄物自現場移除，自不能認已履行完畢。
　㈡另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原占用土地範圍「下方」尚遺留相對
    人建築時建造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物，並舉相對
    人建物新建工程設計建築圖說（一層平面圖有標示「蓄水池
    」附於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及台中市建
    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3頁（記載鑑定標的物拆除部分僅為後
    側外牆、樓板及地下基礎版…）等資料以為釋明。惟異議人
    所述上情是否確屬實情，因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有土石覆蓋
    而無法以肉眼辨識，仍須將覆蓋之土石翻開，始能查明；另
    觀諸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報告內容亦僅針對地面「上方
    」之建物拆除工程為評估，亦「未」就如拆除土地下方之基
    礎版、蓄水池等物進行安全鑑定（包括拆除工法、風險評估
    等），尚難逕認相對人已依執行名義內容履行完畢。
　㈢是依相對人拆除越界部分地上建物後之目前土地現況，原越
    界占用地面上仍遺留混凝土地板、地磚及廢棄土石，自應由
    相對人續為拆除並將廢棄物全部移除。再者，原越界占用部
    分土地下方是否仍遺留有相對人於建築時為原建物使用而建
    造之蓄水池、基礎板、鋼筋水泥等物？如有上開建物附屬物
    ，拆除方法及安全評估為何？此攸關相對人是否完成拆屋還
    地，達到回復異議人圓滿使用其土地之目的。原裁定均未予
    調查審認，即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當。
三、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相對人已履行完畢為由終結系爭執行程
    序，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
    不當，求予廢棄，核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並由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
    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雅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尚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2號
異  議  人  莊秀月  
相  對  人  吳佳慧  
代  理  人  劉哲宏律師
            陳廷瑋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交地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0日所為裁定（112年度司執字第10106號，下稱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1487號、111年度簡上字第228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拆屋交地強制執行。依系爭執行名義所載，相對人應將坐落台南市○○區○○○段0000地號如系爭執行名義附圖編號A部分位置土地上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予異議人。雖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106號事件實施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相對人僅拆除越界部分土地「上方」之建物，並未拆除其鋪設於原占用地面上之混凝土、地磚，且未移除原占用土地下方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其拆除不完全，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依法仍應繼續執行。原裁定認執行程序已終結，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依法聲明異議。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定有明文。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有明文。次按拆屋還地之目的係在保障所有權人對其所有土地圓滿支配之狀態，債務人須依系爭執行名義將占用之建物完全拆除，回復至無權占有並建築建物「前」之狀態，將土地交還所有權人，使所有權人得以依尚未建築建物時之狀態使用土地，拆屋還地之目的始能達成。而建築房屋時所奠定之地基，為房屋賴以存在之基礎，二者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房屋之地基已因附合而成為房屋之重要成分，是拆除房屋返還土地，必然須連同地基一同拆除，始符合經驗法則。經查：
　㈠本院於113年10月9日會同兩造及台南市台南地政事務所人員勘驗現場結果，相對人固已拆除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之建物，惟相對人原越界占用土地上仍遺留相對人原鋪設之混凝土地板及地磚，此有勘驗筆錄及照片可憑，而上開遺留於土地上之混凝土地板及地磚，係相對人於建築房屋時所鋪設，為原建物之一部分，本應一併拆除，相對人未予拆除及將拆除所生廢棄物自現場移除，自不能認已履行完畢。
　㈡另異議人主張，相對人原占用土地範圍「下方」尚遺留相對人建築時建造之蓄水池、基礎版、鋼筋水泥等物，並舉相對人建物新建工程設計建築圖說（一層平面圖有標示「蓄水池」附於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及台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第3頁（記載鑑定標的物拆除部分僅為後側外牆、樓板及地下基礎版…）等資料以為釋明。惟異議人所述上情是否確屬實情，因原越界占用土地上方有土石覆蓋而無法以肉眼辨識，仍須將覆蓋之土石翻開，始能查明；另觀諸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報告內容亦僅針對地面「上方」之建物拆除工程為評估，亦「未」就如拆除土地下方之基礎版、蓄水池等物進行安全鑑定（包括拆除工法、風險評估等），尚難逕認相對人已依執行名義內容履行完畢。
　㈢是依相對人拆除越界部分地上建物後之目前土地現況，原越界占用地面上仍遺留混凝土地板、地磚及廢棄土石，自應由相對人續為拆除並將廢棄物全部移除。再者，原越界占用部分土地下方是否仍遺留有相對人於建築時為原建物使用而建造之蓄水池、基礎板、鋼筋水泥等物？如有上開建物附屬物，拆除方法及安全評估為何？此攸關相對人是否完成拆屋還地，達到回復異議人圓滿使用其土地之目的。原裁定均未予調查審認，即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自有未當。
三、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相對人已履行完畢為由終結系爭執行程序，並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核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並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雅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尚鈺




